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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委員 111年度屏東縣原住民鄉公所考銓保訓業務座談會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年 08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屏東咖啡園區 2樓多媒體會議室 

參加人員： 

考試院：黃院長榮村、王委員秀紅、陳委員錦生、吳委員新興、

姚委員立德、何委員怡澄、伊萬．納威 Iwan Nawi委員 

考選部：江司長宗正 

銓敘部：陳司長美江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陳參事東欽 

屏東縣政府：人事處李處長玉秀、衛生局張副局長秀君、原住

民處蔡副處長文進 

屏東縣原住民鄉：泰武鄉公所邱鄉長登星、瑪家鄉公所呂主任

文雄、獅子鄉公所陳人事管理員鐿元、三地門鄉

公所車牧勒薩以．拉勒格安 Cemelesai Ljaljegan

鄉長、滿州鄉公所張秘書成森、滿州鄉公所蕭人

事管理員雪燕、霧臺鄉公所杜鄉長正吉、霧臺鄉

公所劉主任嘉光、春日鄉公所柯鄉長自強、春日

鄉公所鄭人事管理員裕昌、來義鄉公所莊鄉長景

星、來義鄉公所吳主任世義、牡丹鄉公所蔡秘書

重仁 

 

主持人：伊萬．納威 Iwan Nawi委員、王委員秀紅、人事處李處

長玉秀 

紀錄：朱淑君 

壹、屏東縣政府人事處李處長玉秀致詞並介紹與會人員 

一、黃院長、各位委員、各位鄉長、各位與會先進大家好，首

先跟大家致歉，因為縣長與秘書長禮拜三早上按慣例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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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會報，無法到場主持，因此指派我代表主持。 

二、非常歡迎大家來到吾拉魯滋屏東咖啡園區，這裡屬於泰武

鄉的轄管區域，今日特別邀請九位原鄉鄉長與會，因正值

原鄉豐年祭，部分鄉長無法親自蒞臨會場，另行指派秘書

或主任代表出席，以利座談會交流討論。 

三、介紹屏東縣政府與會人員（略）。 

貳、考試院黃院長榮村致詞 

今日匯集屏東縣各原鄉部落人員舉行座談，主要是由伊萬委

員主持，王秀紅委員就原鄉醫療方面提供協助，以及在實際執行

時可能面臨的考選、任用、銓敘、特種考試等問題，這些都非常

專業，需要好好處理，希望與會人員能踴躍發言，以作為未來考

試院對於原鄉考銓保訓制度改革的參考。 

參、考試院伊萬‧納威委員介紹與會委員 

一、族語有句話說「在哪裡跌倒，就在那裡躺好」，這不只是要

好好休息，更是為了反思下一步該怎麼走，透過今日座談

會討論，讓大家好好思考並尋求解決之道。邱鄉長曾鼓勵

我，不管在哪裡工作，都要為族人服務，今天我在考試院

擔任考試委員，特別會留意原住民族的權益問題，也非常

感謝院長和考試委員的支持，以及地方政府相關同仁的辛

苦協助舉辦座談會，真的非常感謝。 

二、介紹考試院委員（略）。 

肆、考試院王委員秀紅介紹院部會與會人員 

一、在本院院會，伊萬委員絕對不會忘記原住民族的考銓保訓

相關權益，過去本人擔任過衛生署副署長期間，也經常親

自到原住民族部落訪察，關心原住民族的健康相關議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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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的可及性與可近性。不只我們如此，在場的各位考試

委員也非常關心原鄉部落議題，希望共同尋求解決方案。

在此預祝今天座談會順利圓滿。 

二、介紹考試院及部會與會人員（略）。 

伍、屏東縣政府原住民處(以下簡稱原民處)業務簡報（簡報內容

詳如後附） 

陸、提案討論暨意見交流 

提案一、建請經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以下簡稱原民特

考)錄取分發人員，依取得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之族語

別，得請調至相同地方通行語之地區，不受原分發占缺任

用機關任職轉調三年規定之限制，以促進原住民族語言之

使用與發展。 

◎滿州鄉公所蕭人事管理員雪燕 

原住民族語認證為原民考試的必要條件，但因分發區的認證

的族語不同，造成實際推展業務時無法運用該認證族語，浪費考

試錄取人員的族語長才，若能突破 3年轉調限制，則可應用其語

言能力溝通，亦可營造宜居的原住民族環境。 

◎考選部江司長宗正 

一、就法制層面而言，公務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考試法)第 6

條第 2項規定，限制轉調前 3 年必須在開缺機關，後 3年

須在原住民族地區範圍內。今天提案建議解除前 3年的限

制，但因考試法訂定明確且嚴格，目前沒有突破的空間。 

二、另從分發行政區說明，如部分族語的行政區開缺較少或適

用行政區較小，對應考人而言，能調任的範圍會非常狹

隘，若部分族語的通行區範圍較大，則開缺或調任機會較

多，恐形成在相同考試中因語言別限制使調任機會不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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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 

三、考選部在 108 年、109 年曾調查各機關對於限制轉調是否

調整表示意見，經彙整後近八成的地方機關表示應繼續維

持 6年的限制，機關用人方較具穩定性。針對原住民族語

別的限制問題，在原住民語言發展法和國家語言法的規範

下，本部將配合政策與實際需要，與原住民委員會(以下

簡稱原民會)及人事主管機關研商，並適時檢討修正相關

規定。 

◎銓敘部陳司長美江 

所提建議因涉及考試法規及國家考試整體政策規劃，本部尊

重權責機關的規劃。 

◎伊萬．納威 Iwan Nawi 委員 

一、這個議題起源於原住民族語言法，明定族語與原住民族公

務人員的連結性，今天探討分發區和族語別如何能一致，

其實在去年本人已有聽到這個需求，希望將來原民特考的

公務人員可以分發到應考人認證語言的地區，因為語言上

的親近對族人來說很重要，也會提升公務人員的服務品

質。 

二、會前曾與院長討論，或可用語群的概念，當作調動的機關

範圍，較符合機關用人需求，但仍須考量原民特考 6年的

限制轉調規定。110年 12月考選部成立原民考選小組，討

論原住民族相關議題，每個議題涉及單位不盡相同，尚待

與原民會、地方政府及鄉鎮長，共同研討調整方向。本建

議提案請考選部研議初步方案，列入下次會議中討論。 

◎滿州鄉公所張秘書成森 

我很感動，身為原住民，看見一位漢人的人事主任，能站在

基層的角度提出本建議案，理解不同語言的原住民族在地方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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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發展是非常困難。原住民族歷史是文化的根本，是對過去的肯

定和尊敬。在過去原住民族在山野間賴以生存的刀槍沒有了，到

平地要因應現代社會，法治觀念也嚴重不足，這讓原住民族失去

生存能力，很多議題都需要我們深思反饋。 

◎伊萬．納威 Iwan Nawi委員 

4 年前總統府成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特

別注意到原住民族的歷史，過去有很多歷史的詮釋權都不是出自

於族人的觀點，自此導正，也提醒原住民族史觀文化是族人的尊

嚴基礎，應該要尊重並且重視。如果地方政府有需要保存的重要

文化資產，也請儘快地送件至原民會，申請先期調查計畫。 

◎牡丹鄉公所蔡秘書重仁 

本建議案若關注在分發後的轉調，在法令上會有諸多限制，

建議可從分發前做合適的調配機制，優先分發至認證族語的原住

民鄉，並考量分數高低排序，以減少遺憾發生。 

◎伊萬．納威 Iwan Nawi委員 

感謝大家踴躍的發言討論，這些建議都會帶回去仔細研議，

作為改革原民特考的參考。 

 

提案二、建請修正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0 條第 1 項第 1 款

「鄉（鎮、市）、山地原住民區人口未滿五千人者，不得

超過六課、室」之規定，刪除「山地原住民區」等文字，

排除山地原住民區之適用。 

◎霧台鄉人事室主任提案說明 

本所各課室人力吃緊，不論是社會補助或是活動資訊，偏鄉

部落較為依賴鄉公所，山區常需要修路，工程人力更為不足，故

建請修正相關規定，以增設課室。經貴院提醒地方行政機關組織

準則第 20條規定的山地原住民區，並非意指本地原住民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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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該準則能明定山地原住民鄉不受其限制，以輔助公所業務，

讓專人專責專事。 

◎銓敘部陳司長美江 

一、本案事涉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有關鄉（鎮、市）、山地原

住民區之人口數級距與各該公所組設數設置標準，係屬內

政部權責，應由該部依權責酌處。 

二、另就本部了解情形跟大家稍加說明： 

（一）依內政部 102年 9月間研商會議決議及該部 108年 2月

間書函意見，縣政府應本自治監督機關權責，確實檢視鄉

（鎮、市）公所組織編制是否符合組織準則規定，如各該

人口數已一段時間未達組織準則人口級距規定時，應督促

該公所修編……，且未修編前不宜再甄補任用。因此即使

未配合修編調降內部單位組設數及減置課、室主管等職

務，因內政部表示有適法性疑慮，本部仍配合加以控管。 

（二）原民會於 110年 3 月間針對相關條款召開的會議，當時

曾決議 

1、原住民族地區大多幅員遼闊，散居空間廣泛，因此人

數少不代表行政業務量少，與一般鄉鎮市實有差異，

建請內政部考量原住民族之需求，將來能有調整空間。 

2、請該會綜合規劃處就目前原住民族地區內各鄉（鎮、

市、區）之特殊性進行盤整比對並進行評估，以提供

內政部參採。 

◎伊萬．納威 Iwan Nawi 委員 

本建議案權責在內政部，原民會也有關注到此問題，針對應

修編未修編的公所，銓敘部會作員額控管，請屏東縣政府人事處

李處長了解各鄉修編的情況，後續再與內政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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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建請修正職系說明書有關原住民族行政內容 

◎春日鄉公所鄭人事管理員裕昌 

109 年職系整併之前，原住民族行政職系之職系說明書內容

包含經濟事業、產業發展、公共建設、保留地之規劃保育等事項，

整併後，原住民族行政職系併為綜合行政職系，且將上述工作內

容刪除。惟歷年原民特考考生多報考原住民族行政職系，經建行

政職系與地政職系常有不足額錄取的狀況，若該職系缺報考試分

發遞補，常有三、五年無人分發，建請考量原鄉用人困難，將原

刪除之原住民族行政職系之職系說明書內容補上相關事項。 

◎伊萬．納威 Iwan Nawi委員 

經向原民會、銓敘部了解歷次整併職系職組歷程，個人認為

應將原住民族行政職系獨立於綜合行政職系之外，因在原住民族

地區的行政機關，不只要了解一般行政，更須了解原住民族文化

及社會議題，工作負擔較大。此問題仍需整合用人單位、銓敘部

及原民會的意見，以根本解決原鄉攬才用人的困難。 

◎考選部江司長宗正 

目前高普考應試類科整併與簡併作業持續進行，如推動順

利，其餘特種考試亦會陸續跟進。目前原住民族行政屬於綜合行

政子項目之一，而原住民族特考中亦適用其他行政類科之應試科

目命題大綱，也就是實際上，原住民族特考與公務人員高普考或

地方特考，許多應試科目與命題大綱都是共用的，此部分本部將

配合職組職系修正說明書內容辦理。此外，本部原住民族工作小

組也持續討論修正原住民族特考特定應試科目之命題大綱。 

◎王委員秀紅 

本建議案尚有討論空間，本人復議將之列入考選部原住民族

工作小組追蹤討論。 

◎黃院長榮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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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三個建議提案，我提供另外一個思考方向。國家制度

設計是為了整體文官體制的穩定性，不是為了符合原住民

族使用，但因原住民族的身分非常特殊，與漢人不同，理

應排除一些限制，倘從原本的法規修改，逐字修正，逐條

列入例外情形，此種方式的成功機率小。似可跳脫官僚體

制，在類似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中提出，以暫行條例的

精神及觀點作例外規範，避免在原體制下作排除規定。 

二、原住民族行政考題大綱應遵循歷史學的定義，將 1895年以

前原住民整體歷史都定義為史前是不正確的，不能用古代

來定義，應該是近代或簡單定義為 1895 年以前，類似這

類問題，應審慎研究該如何處理。 

◎伊萬．納威 Iwan Nawi 委員 

感謝院長提醒，過去每年都有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近年

因為設立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作為原民政策檢

視的平台，建議透過此平台，召開全國原住民族行政會議，將本

次相關議案列入議程，一起討論一起面對，提高問題解決的機會。 

柒、臨時動議 

臨時提案：建請將原住民鄉鄉長，每 2年 1次的健檢費用由 14,000

元提高到 16,000元；原住民鄉公務人員健檢費用則由

4,500元提高為 6,000元。 

◎來義鄉公所吳主任世義 

公務人員 40 歲以上有健康檢查補助費 4,500 元，此補助在

原鄉使用率極低，與偏鄉的地理位置、醫療資源有關。因轄區內

沒有大型醫療機構，原鄉居民平均壽命較平地少 7.5歲，住在山

地部落距離市區醫療機構甚遠，車程來回需花費 1,000元，剩餘

補助費僅能做例行性檢查，因此，原鄉公務人員沒有意願進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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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檢查，建議提高健檢補助費，或能提高檢查意願。 

◎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以下簡稱保訓會)陳參事東欽 

關於提高健康檢查補助金額及民選首長的補助尚待釐清，回

去後會請保障部門討論及回復。 

◎人事處李處長玉秀 

保訓會是訂定健康補助的基準，經費預算都由各機關自行拿

捏，可以優於補助基準，亦可擴大補助範圍，各縣市因此會有不

同標準。 

◎保訓會陳參事東欽 

若將補助基準往上調整，恐造成機關財務負擔壓力變大。 

◎伊萬．納威 Iwan Nawi 委員 

感謝陳參事說明。 

散會：上午 11 時 25分 

      主  席    伊萬．納威 Iwan Nawi 


